
证券代码：

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01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有关规定，骆

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襄樊 （襄阳） 蓄电池有限公司被认定为湖北省

2011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该全资子公司近日收到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省财政厅、湖

北省国家税务局和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

GR201142000073

），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有关规定，骆驼集团襄樊（襄阳）蓄电池有限公司所得税税率的比例将由

25%

调整

为

15%

，该事项将对本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2-04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时披露了《武

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因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投集团

"

）正在筹划针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股票

自

2011

年

5

月

3

日起已停牌。

公司计划向联投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进

一步推进对标的资产的相关论证、评估等工作，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

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００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长曹广晶、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白勇、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绍平及全体董

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亿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总资产

１

，

５８２．１２ １

，

５７４．６１ ０．４８

净资产

６８０．７０ ６６１．６６ ２．８８

营业收入

２０７．６２ ２１８．８０ －５．１１

营业利润

８４．１８ ８７．８３ －４．１６

利润总额

１０１．３６ １０８．８６ －６．８９

净利润

７７．２８ ８２．２６ －６．０５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６８３ ０．４９８５ －６．０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５１ １２．７９

减少

１．２８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４．１２５１ ４．００９７ ２．８８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

件。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６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江特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２２

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江特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拟对其控股子公司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江

特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特矿业”）单方面对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银锂公司”）增资

１４００

万元，增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江特矿业董事会负责

实施。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公司收到银锂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

通知，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注册号：

３６０９００２１００１０１６５

名 称：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江西宜春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翟忠南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整

实收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含锂矿石、锂云母矿石粉的加工及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从其规定经营）。

增资前后，银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出资额（万元） 增资前出资比例（

％

） 增资后出资额（万元） 增资后出资比例（

％

）

江西江特矿业发展有

限公司

９７ ９７ １４９７ ９９．８

辛毅敏

３ ３ ３ ０．２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５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１９

，

８９７

，

６７５．９３ ４２２

，

２２９

，

３８７．４４ ２３．１３

营业利润

５５

，

５８４

，

６７１．８２ ４５

，

２６６

，

７９１．３１ ２２．７９

利润总额

５８

，

４８５

，

０１７．０８ ４８

，

９７４

，

４８８．７２ １９．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１

，

３３９

，

７７２．８８ ４２

，

３２２

，

１１２．８２ ２１．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６９ ０．６２ １１．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９３ ３４．８３

下降

１４．９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６７３

，

８１７

，

１５２．９３ ２９４

，

８８７

，

５８７．００ １２８．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５５６

，

４０２

，

７６１．０９ １４０

，

９３４

，

１８８．２１ ２９４．８０

股 本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６．１０ ２．０６ １９６．１２

注：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基本每股收益按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７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６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２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３／１２

）股计算；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每股净资产按总股本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间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

５１９

，

８９７

，

６７５．９３

元，营业利润

５５

，

５８４

，

６７１．８２

元，利润总额

５８

，

４８５

，

０１７．０８

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１

，

３３９

，

７７２．８８

元，较去年

同期分别增长

２３．１３％

、

２２．７９％

、

１９．４２％

、

２１．３１％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强市场开拓力

度，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所致。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

６７３

，

８１７

，

１５２．９３

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

５５６

，

４０２

，

７６１．０９

元，比上年末分别增长

１２８．５０％

、

２９４．８０％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到位以及公司经营规模的稳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披露的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山股份”、“公司”或“发行人”）公开增发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１５

号

文核准。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及网下发行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现将本次增发的发行方案提示下：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本次增发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０．６４

元

／

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４７

，

６８０

万元人民币（含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股票网上申购简称“天山增发”，申购代码“

０７０８７７

”。

本次发行采取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公司原股

东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按照

１０

：

３

的比例

行使优先认购权。本次增发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如获得超额认购，除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的

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上、网下配售比例趋于一

致。

本次增发投资者申购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天山股份”

Ａ

股股票停牌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报》上公告发行结果，包括：发行总量、有效申购总量、参与网上、网下申购投资者的获配情

况等。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安排。

二、关于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的规定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根据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收盘后的持股数量，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股份合计为

１１

，

６６８．３５４３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９７．２４％

。 公司原股东中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

（

０７０８７７

）进行申购，并行使优先认购权；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的

方式行使优先认购权。公司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部分按照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１

、公司原股东中无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

进行，股票申购简称“天山增发”，申购代码“

０７０８７７

”。

２

、公司原股东中的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的方式行使优先认购权，并全额

缴纳申购款。申购款

＝

申购股数

×２０．６４

元

／

股。

三、公司原股东和其他投资者非优先认购权部分申购的规定

除公司原股东可行使优先认购权之外， 公司原股东和其他投资者还可以参与非优先认

购权部分的申购。非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分为网上申购和网下申购。

１

、网上申购

参与网上申购的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股，申购数量（不含优先认购权部分）

上限为

６

，

０００

万股。网上股票申购简称为“天山增发”，申购代码为“

０７０８７７

”。每个资金账户必

须按发行价格和申购股数在申购前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申购资金

＝

申购股数

×２０．６４

元

／

股。若

公司原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托管在两家或两家以上证券营业部，其优先认购权合并计算，并

在其中一家证券营业部报价申购。 公司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的申购数量超过按照比例计算

的优先认购权股数的，其超出部分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一起参加比例配售。

２

、网下申购

网下申购部分的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公司原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网下发行最低认购股数为

５０

万股，超过

５０

万股的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否则视为无效

申购。每个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不含优先认购权部分）上限为

６

，

０００

万股。行使

优先认购权的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的最低认购股数为

１

股。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

构投资者，应填写《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申购表》（可从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网站“投

资银行

－

业务公告”项目内下载，也可以直接向宏源证券工作人员索取），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连同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及

支付申购款的划款凭证复印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

效。每次传真后，请致电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工作人员予以确认。投资者填写的申购

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正

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本次发行的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５４

、

８８０８５２５５

，咨询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５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１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２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６

。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

购款的

２０％

缴纳申购定金，定金缴纳不足的部分视为无效申购。机构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并确保申购定

金于当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

无效申购。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２０．６４

元

／

股

申购定金

＝

申购款

×２０％

申购定金请划至以下主承销商收款银行账户：

户 名：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承销保荐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丰盛支行

账 号：

１１００１０８５２０００５９２６１１１７

联行行号：

５０１９０

交换号：

８５２

异地交换号（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１０５１００００３１３８

开户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联系人：周虹

查询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６７５

投资者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汇款用途中注明投资者的全称。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

汇款用途中的投资者单位全称是主承销商认定申购定金归属的重要依据，请务必完整、正确

地填写。

本次发行不作除权安排，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规定，实行

１０％

的价格涨跌幅限制。

四、宏源证券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５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１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２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６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５４

、

８８０８５２５５

发行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2

年

1

月

16

日 星期一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海思科”、“公司”）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公司的任

何保证。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公司已承诺将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

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

统继续交易；（

２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俊民、范秀莲、郑伟及股东西藏天禾广诚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股东天津盛华康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经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及自然人股东关积珍、毛岱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经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同时进一步承诺：若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含该日）前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则自增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经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在前述承诺基础上补充承诺： 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延

长六个月的锁定期。

除前述股份锁定承诺外，王俊民、范秀莲、郑伟、邓翔、吴钢、梁勇承诺：在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公司向证券

交易所申报本人离任信息日起六个月内， 本人所增持的公司股份也将按法律规定予以锁

定。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

表。 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利润表数据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现金流量表数据未经审计。 敬请投

资者注意。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加总数值总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修订）》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８０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４

，

０１０

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８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３

，

２１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１２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票简称“海思科”，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３

，

２１０

万股

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

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３

、股票简称：海思科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０１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４

，

０１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

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具体情况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

要声明与提示”。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

８００

万股

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３

，

２１０

万

股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占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已发

行股份

王俊民

１６１

，

３５２

，

０００ ４０．３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范秀莲

９１

，

７２８

，

０００ ２２．９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郑 伟

６３

，

２８８

，

０００ １５．８２％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西藏天禾广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

，

５６８

，

０００ ４．３９％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天津盛华康源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７

，

５６８

，

０００ ４．３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关积珍

５

，

１８４

，

０００ １．３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９５２

，

０００ ０．７４％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毛 岱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小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９．９８％ －

首次公开

发行股份

网下配售的股份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３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２％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小计

４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２％ －

合计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

中 文 名 称

：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

英 文 名 称

：

Ｘｉｚａｎｇ Ｈａｉｓｃｏ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３

、

注 册 资 本

：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发行前

）；

４０

，

０１０

万元

（

本次发行后

）

４

、

法 定 代 表 人

：

王俊民

５

、

住 所

：

西藏山南地区泽当镇香曲东路

８

号

６

、

经 营 范 围

：

许可项目

：

中成药

、

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

、

抗生素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和诊断药品

）。

一般项目

：

销

售化工原料

（

不含易燃易爆及剧毒化工原料

）、

中西药品及新

产品的研究开发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

设计制作代理

。

７

、

主 营 业 务

：

化药制剂及原料药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８

、

所 属 行 业

：

Ｃ８１

（

医药制造业

）

９

、

电 话

：

０８９３－７８３４８６５

１０

、

传 真

：

０８９３－７８３４８６６

１１

、

董 事 会 秘 书

：

邓翔

１２

、

公 司 网 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ａｉｓｃｏ．ｃｏｍ ／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及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止日期

持有公司股份

（

股

）

占发行后

股本比例

持股方式

王俊民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４３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８

１６１，３５２，０００ ４０．３３％

直接

１７，５６８，０００ ２２．９３％

间接

范秀莲 董事

、

副总经理 女

４８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８ ９１，７２８，０００ １５．８２％

直接

郑伟 董事

、

副总经理 男

４１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８ ６３，２８８，０００ ４．３９％

直接

邓翔

董事会秘书

、

副总

经理

、

财务总监

男

３９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８ ＊ ＊

间接

吴钢 副总经理 男

４１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８ ＊ ＊

间接

梁勇 监事会主席 男

４２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８ ＊ ＊

间接

注

＊

邓翔和吴钢分别持有天禾广诚

４％

的股权，梁勇持有天禾广诚

２％

的股权，天禾广

诚持有西藏海思科

１７

，

５６８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发行前公司股本的

４．８８％

。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介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王俊民、范秀莲、郑伟，三人于

２０００

年起共同创

业，先后设立或收购了多家企业，三人经营共同控制的企业时，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均事

先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对各项议案的表决均保持一致。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王俊民等三人收

购了西藏海思科前身西藏康欣，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三人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作为一

致行动人共同控制公司。 王俊民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公司

１６１

，

３５２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发行前

总股本的

４４．８２％

， 通过天禾广诚间接控制公司

１７

，

５６８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４．８８％

，合计控制公司

１７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４９．７０％

；范秀莲本次发行前

持有公司

９１

，

７２８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２５．４８％

； 郑伟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

６３

，

２８８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１７．５８％

； 王俊民等三人合计控制公司本次发行前

９２．７６％

的股份。

王俊民，男，

１９６８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成都市高新区新光路；

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１０３１９６８１２１２ＸＸＸＸ

。

范秀莲，女，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住所：沈阳市铁西区南十

三路；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１２０４ＸＸＸＸ

。

郑伟，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成都市高新区紫荆北路；

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１０３１９７００９２８ＸＸＸＸ

。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对外投资情况

（

１

）西藏天禾广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 ５００

万元

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

：

王俊民持股

９０％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咨询

，

商务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房地产投资咨询

（

除

经纪

），

市场营销策划

。

（

２

）西藏柏思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 ５００

万元

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

：

范秀莲持股

５０％

、

王俊民持股

５０％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咨询

、

商务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房地产投资咨询

（

除

经纪

）、

市场营销策划

。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４０

，

３３０

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１

王俊民

１６１

，

３５２

，

０００ ４０．３３％

２

范秀莲

９１

，

７２８

，

０００ ２２．９３％

３

郑 伟

６３

，

２８８

，

０００ １５．８２％

４

西藏天禾广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

，

５６８

，

０００ ４．３９％

５

天津盛华康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７

，

５６８

，

０００ ４．３９％

６

关积珍

５

，

１８４

，

０００ １．３０％

７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９５２

，

０００ ０．７４％

８

中银国际

－

中行

－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９

浙商证券

－

农行

－

浙商汇金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１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１

交通银行

－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３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５

浙商证券

－

光大

－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合 计

３６７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９１．９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４

，

０１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１９．９５％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３

，

２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８０．０５％

。

二、发行价格：

２０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３２．８７

倍 （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２

、

２９．５８

倍 （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１６０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１９．２３０７６９２３％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２

倍；网上定价发行

股票数量为

３

，

２１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３．１４０７６８０４９９％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３２

倍。 本次网上网下发

行均不存在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

８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五、发行费用总额：

６４

，

９５６

，

０００

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１

承销及保荐费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律师费

４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审计及验资费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股份登记费

４０１

，

０００．００

５

信息披露费

２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其他

３４５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４

，

９５６

，

０００．００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６２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７３７

，

０４４

，

０００

元，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２９

元（按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６１

元（按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和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利润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现金流量表。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利润表数据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现金

流量表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较上年末增减

流动资产

５２２

，

６３７

，

２４０．２７ ４３１

，

３５３

，

４３８．０８ ２１．１６％

流动负债

６２

，

８５５

，

０１１．４１ １２３

，

６４２

，

１６７．８０ －４９．１６％

总资产

７５７

，

１３２

，

９３３．５３ ６２９

，

８８３

，

２３９．７３ ２０．２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５６

，

７７７

，

７９６．２２ ４５３

，

０９０

，

６３９．７３ ４４．９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８２ １．２６ ４４．４４％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较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３８４

，

６３７

，

４５７．４１ ３７７

，

４７１

，

４６７．９８ １．９０％

利润总额

２３８

，

５４７

，

７０３．７７ ２４０

，

３９９

，

６４４．１２ －０．７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１

，

３１７

，

１５６．４９ ２０１

，

７２２

，

４０９．３２ －０．２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

人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３

，

８６６

，

７６７．８３ １５７

，

６２９

，

９７４．４８ －８．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

（

按发行后股本计

算

）（

元

／

股

）

０．５７ ０．５７ ０．００％

净资产收益率

（

加权平均

）

３６．２３％ ９８．５１％ －６２．２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

（

加权平均

）

２５．８９％ ７６．９８％ －５１．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６

，

９３１

，

８３０．０３ ２３１

，

８０４

，

７１９．６７ －４０．９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０．３９ ０．６６ －４０．９１％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较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１２７

，

２６１

，

８７３．６２ １２８

，

５８４

，

３８６．８２ －１．０３％

利润总额

９１

，

５６２

，

２９５．０２ ９５

，

３５０

，

１０４．９８ －３．９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７６

，

８１４

，

４７６．０１ ８０

，

２１８

，

１７８．０４ －４．２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

人股东的净利润

５０

，

３３４

，

１４６．８８ ５６

，

１１６

，

５１３．０４ －１０．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

按发行后股本计

算

）（

元

／

股

）

０．２２ ０．２３ －４．３５％

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薄

）

１１．７０％ １７．７０％ －６．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

率

（

全面摊薄

）

７．６６％ １２．３９％ －４．７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简要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４

，

６３７

，

４５７．４１

元， 利润总额为

２３８

，

５４７

，

７０３．７７

元，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０１

，

３１７

，

１５６．４９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人

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４３

，

８６６

，

７６７．８３

元。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０％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

减少

０．７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０．２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

人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８．７３％

，系因行业政策因素导致部分产品的销售受到影响所致。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较大，主要是由于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进行了现金分红致使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较高， 同时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四季度进行了增资扩股致使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期初的净资产

规模较大。

２

、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质量良好，流动性强，财务状况稳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６５６

，

７７７

，

７９６．２２

元，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加了

４４．９６％

，增长原因主要是公司盈利增加所致。

总体看来，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没有对财务数据和指标

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三、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０－５％

。 尽管因

行业政策因素导致部分产品的销售受到影响， 但由于公司主导产品分布较广且有较强的

市场竞争力，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因此仍然业绩仍然有小幅增长。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

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 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

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

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５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３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４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５

、电 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３１

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８３

７

、保荐代表人：王栋、甘亮

８

、联系人：罗耸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

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中信证券认为，西藏海思科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西藏海思科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信证券愿意推荐西藏海思科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